
机电厂高耗能电机更新本厂采购方案

一、制定采购方案的依据

根据鞍钢重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机电厂设备需求计划。

二、采购情况：

采购审批表内电机共 8台，要求工期：合同签订后 10天内，交货

地点为鞍钢厂内。技术质量要求：投标方所提供产品为机电厂机床主

电机，要求满足机床使用条件，保证设备正常运行，要求投标方有一

定了解机床设备能力，好更好的配合引进专用电机。商务相应要求：

中标方按招标方通知后送货到达鞍钢厂区内送货。

三、采购方式：

公开寻询比，资格后审，保供家数 1家。

四厂家选择要求：

1、不接受工商注册成立时间未满 1年的供应商投标，投标人必须有

合法的生产经营资格，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

证书税务证扫描件（三证合一的除外）、组织机构代码证扫描件（三

证合一除外），注册资金不低于 500万元（人民币），提供 2023 年以

后同类产品与鞍钢集团合同和对应发票的原件扫描件,非法人代表投

标的需要提供投标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2、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投标方要求生产型或流通型企业。

4、禁止鞍钢集团公司级、采购组织的限制整改、灰名单、黑名单企

业参与本次投标。

5、同一出资人（股东）或出资人（股东）之间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企业参与投标，投标文件无效。

6、投标方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或提供

的相关注册资金、资质、业绩等证明不满足招标要求，投标文件无效。

7、投标方必须确保提供的所有证明（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金、资质、

业绩等）合法、真实、有效，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8、投标方信誉良好，无违法经营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9、提供 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10、付款与结算方式：无预付款，经买受人库房验收质量合格入帐 6
个月后电子承兑或供应链票据，买房不负责任贴息。

11、工期和付款不可偏离。

五、评标方法和评标原则：

评标方法：最低价评标法，组合标。

评标原则：按鞍钢集团相关文件执行。

六、合同履约保证金：不收 鞍钢重机公司机电分厂


